
HNPR-2026-13002
	
	

	
	


湘环发〔2026〕2号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医疗废物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卫生健康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我省医疗废物监督管理，切实防范环境健康风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医疗废物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卫生健康部门要充分认识医疗废物管理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明确责任，规范管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医疗废物全过程监督管理制度，确保辖区内医疗废物规范收集、转运、处置，防止遗撒流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健全医疗废物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专办专事专人专责的管理要求，实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称重、分类贮存、分类交接、分类转运。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要做到应收尽收、称重计量、及时转运、规范处置。
二、全面摸底排查分类管理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等部门，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疗废物产生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准确掌握医疗卫生机构底数和医疗废物年产生量、转运处置情况等，2026年6月底前基本建成统一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基础数据库。根据《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要求，将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分为“重点、简化、登记”三个类别进行管理，即医疗废物年产量100吨（含）以上的为重点监管单位，医疗废物年产量10吨（含）至100吨且未纳入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的为简化管理单位，医疗废物年产量10吨以下且未纳入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的为登记管理单位。
三、全面落实申报登记制度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医疗废物申报登记和管理计划备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医疗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并按要求申报医疗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并将相关数据同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对接。医疗卫生机构可自行申报，也可委托收集转运医疗废物的上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或者经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同意的第三方单位代为申报，每年3月31日前完成。
四、加强收集贮存环境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规范贮存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督促医疗卫生机构严格落实医疗废物分类、贮存、标识等要求。将感染性、损伤性和病理性医疗废物分区分类贮存，化学性和药物性废物应设置专用贮存设施，贮存点及贮存设施应按照要求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牌，严禁医疗废物露天堆放，医疗废物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暂存时间不得超过2天。同时，加强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维护，确保设施运行正常，防止二次污染。
鼓励偏远地区或医疗废物产生量小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探索推广“小箱进大箱”收集模式，或依托较大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集中收集转运点。对不具备集中处置条件的农村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的豁免管理规定，按照地方卫生健康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共同认可的方案进行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可使用符合条件的设施自行处置或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集中收集转运方式，鼓励采用移动式处理设施为偏远地区提供就地处置服务。

五、规范医疗废物转移处置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医疗废物转移联单的审核与管理，指导电子联单系统的运行；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督促医疗卫生机构执行电子联单制度，确保数据真实、完整。登记管理单位可由收集转运医疗废物的上一级医疗机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或者经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同意的第三方单位代为完成电子转移联单。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内医疗废物管理信息化建设，确保医疗卫生机构内收集、暂存间出库的数据与收集、处置单位的数据一致。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采用ERP等信息采集设备，协助医疗卫生机构现场填写“反向”电子转移联单并推送至湖南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由医疗卫生机构在系统确认。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至少每2天到医疗卫生机构收集、运送一次医疗废物，并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产生量情况适当增加转运频次，确保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的贮存不超过2天。因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按时转运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参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39707—2020）采取临时贮存措施，确保医疗废物安全存放，待条件允许后由生态环境部门联系转运及处置。
六、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应共同推进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实现数据对接与共享，加快推进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运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医疗废物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的“五即”规范化管理，强化从产生到处置的二维码全过程跟踪信息化管理。推进信息系统的改造升级，力争2026年底前，实现生态环境部门固废管理系统与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废物监管系统、交通运输部门GPS路线监控数据的对接与比对，加强信息共享、异常预警，实现医疗废物全过程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探索建立危险废物“废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的跟踪管控机制。

七、强化日常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医疗废物分类管理、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管理计划备案、电子转移联单执行和处置设施检查维护等工作指导监督。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分类管理、申报登记、贮存场所管理等实施日常监管。两部门应加强医疗废物监管、监测、执法联动，持续严厉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将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单位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范围，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排查医疗废物申报登记、电子转移联单、规范分类收集、贮存和转移全过程、企业违法违规回收和利用医疗废物等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处置定点定向、闭环管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责令整改，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罚。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202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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